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糾 正 案 文  

壹、被糾正機關：澎湖縣望安鄉公所。   

貳、案   由：澎湖縣望安鄉公所配合特定土地炒作業者

，訂定「澎湖縣望安鄉鄉有財產非本縣轄

區內土地管理自治條例」，明知該條例違

背上位法規範，仍逕將該條例發布實施，

亦不再報縣府備查、冒然成立該公所財產

審議委員會，並偽稱已作成土地標售之會

議決議、投標須知之履約規定與其後配合

土地炒作業者簽訂之買賣契約書內容不同

、訂定之決標及付款方式異於常規、無視

內政部及澎湖縣政府多次要求停止辦理土

地標售及移轉，仍執意為之、簽辦本標售

土地案時，蓄意規避主計及政風人員之監

督暨為規避審計機關查核前受贈土地之管

理情形，托詞拒絕提供完整資料，核均有

違失，爰依法提案糾正。 

參、事實與理由： 

一、望安鄉公所訂定「澎湖縣望安鄉鄉有財產非本縣轄區

內土地管理自治條例」，部分條文違反都市計畫法、

澎湖縣縣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及內政部函釋，澎湖縣

政府不准備查，鄉公所竟仍逕予發布實施，且不再報

縣府備查，並憑以標售鄉有土地，核有嚴重違失。 

(一)「自治條例與憲法、法律或基於法律授權之法規或

上級自治團體自治條例牴觸者，無效。」、「……

公有土地必須配合當地都市計畫予以處理，其為公

共設施用地者，由當地直轄市、縣(市)(局)政府或

鄉、鎮、縣轄市公所於興修公共設施時，依法辦理

撥用……」、「左列土地不得為私有：……五、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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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交通道路。」、「鄉(市)有土地之處分、設定負

擔或為超過十年期間之租賃，應由鄉(市)公所送經

鄉(市)民代表會審議同意後，報本府核准。」分別

為地方制度法第 30 條第 1 項、都市計畫法第 52 條、

土地法第 14 條第 5 款、澎湖縣縣有財產管理自治

條例第 77 條第 2 項所明定，合先敘明。 

(二)緣 92 年以前個人捐贈土地給政府，於個人綜合所

得稅（下稱綜所稅）結算申報時得依土地公告現值

申報扣抵年度綜合所得，達到減免綜所稅之目的。

望安鄉公所自 91 年起接受納稅大戶捐地節（逃）

稅，總共受理捐贈公共設施保留地達 9,776 筆，公

告現值總計逾新台幣（下同）480 億元(嗣因土地分

割及公告現值調整等因素，土地筆數及公告現值均

有增加)，成為土地炒作集團擬藉由取得前揭土

地，再經容積移轉以獲得龐大利益之目標。 

(三)查望安鄉公所為辦理前受贈土地之處分，於 100 年

7 月間，由前秘書歐○○將「望安鄉鄉有非本縣轄

區內土地管理自治條例」(計 34 條條文，下稱「第

一版土地管理自治條例」)送交該鄉鄉民代表會第

19 屆第 6 次臨時會審議通過後，再由渠決行以望安

鄉公所 100 年 8 月 8 日望經字第 1000005268 號函

澎湖縣政府備查。惟經澎湖縣政府審查後，發現前

揭「第一版土地管理自治條例」第 27 至 33 條等 7

條文，涉有爭議及違反澎湖縣縣有財產管理自治條

例第 77 條第 2 項規定等，以該府 100 年 10 月 7 日

府財產字第 1000601354 號函檢還不准備查，並要

求望安鄉公所修改相關條文。 

(四)「第一版土地管理自治條例」經澎湖縣政府退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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後，鄉長葉○○前一屆任期秘書許○○
1
聲稱找專家

修正後，提供歐○○「澎湖縣望安鄉鄉有非本縣轄

區內土地管理自治條例」(計 19 條文，下稱「第二

版土地管理自治條例」)，經歐員再提案鄉民代表

會第 19 屆第 3 次定期會審議通過後，嗣以望安鄉

公所 100 年 12 月 21 日望經字第 1000008331 號函

送澎湖縣政府備查。經澎湖縣政府再審查後，仍發

現「第二版土地管理自治條例」第 11 條至第 14 條、

第 16 條及第 17條等 6 條文涉有違反內政部 80年 2

月 6 日台（80）內地字第 898335 號函釋及澎湖縣

縣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77 條第 2 項規定，再以

該府 101 年 1 月 17 日府財產字第 1000071026 號函

（下稱縣府 101 年 1 月 17 日函），檢附內政部 80

年 2 月 6 日台（80）內地字第 898335 號函釋及「建

議修正條文對照表」1 份，退還「第二版土地管理

自治條例」，並要求望安鄉公所修正或刪除相關條

文。 

(五)前秘書歐○○於 100 年 12 月 28 日決行，提送鄉代

會第 19 屆第 8 次臨時會（101 年 12 月 28 日至 30

日），審查通過本件 1,026 筆土地標售案後，嗣因

質疑土地處分之適法性，經葉○○認為配合度不

高，於 101 年 1 月 2 日降調為社會課課員。前揭縣

府 101 年 1 月 17 日函於同年 1 月 30 日由望安鄉公

所收文後，技士楊○○因縣府函明確要求修正「第

二版土地管理自治條例」，並曾向葉○○反映自治

條例有問題，葉員仍指示渠簽辦，惟楊員仍續予延

壓不予簽辦，遲至 3 月 7 日始簽辦縣府 101 年 1 月

17 日函，惟簽註內容略以：「……本函建議修正條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
 時任社會課課長，100 年 12 月 5 日退休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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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如附件，請重新審酌研議本條例，建請遴選詳熟

土地相關法規之專業人員研擬後再行辦理。本所未

通過該條例前，建議仍依據『澎湖縣縣有財產管理

自治條例』辦理……」。 

(六)蘇○○原為鄉代會組員，100 年 11 月間由葉○○邀

請渠擔任望安鄉公所財經課課長。賴○○原為經濟

部水利署簡任十職等正工程司，經業者林○○介

紹，由葉○○面談後，於 101 年 3 月 30 日降調至

望安鄉公所擔任秘書。賴員到任後向蘇○○表示，

前揭「第二版土地管理自治條例」應先公告後再配

合縣府指示修法。賴員並指示楊○○發布實施前揭

自治條例，楊員向賴員表示縣府函係要求望安鄉公

所將違法之條文進行修改或刪除，並非要求發布實

施該自治條例等，惟賴員卻表示該公文係指示望安

鄉將該自治條例發布實施。楊員無法認同賴○○之

看法，嗣於 5 月 1 日在賴員指示下，將渠代理之土

地業務移交予當日到職之約僱人員蔡○○
2
。 

(七)楊○○於 3 月 7 日簽辦縣府 101 年 1 月 17 日函後，

因賴○○指示先辦理公告再修正，蘇○○於 4 月 11

日始核章，並簽註：「依函示及相關法規辦理。」

賴○○再於 4 月 17 日以鄉長葉○○甲章決行，並

簽註略以：「……本案『望安鄉鄉有非本縣轄區內

土地管理自治條例』先行公布實施。至有關澎湖縣

政府函復該所審酌研議及條文修正部分，該所將持

續審慎研議，並於該條例公布施行後視實際需要修

正條文再適時函報縣政府……」嗣並未依縣府指示

內容，修正「第二版土地管理自治條例」，再報請

縣府備查，而在賴○○取得葉○○同意下，由蔡○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
 賴○○大學時期認識之友人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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○簽辦以望安鄉公所 101 年 5 月 9 日望經字第

1010002943 令公告，嗣並作為本案 1,026 筆土地標

售之作業依據。 

(八)再查縣府 101 年 1 月 17 日函已指明「第二版土地

管理自治條例」違反之法令內容，賴員歷任經濟部

水利署簡任公務人員，竟認前揭縣府函文內容係默

許渠等依該自治條例辦理標售土地之行為，孰能置

信。復經詢據葉○○坦承知悉縣府不准備查第一版

及第二版土地管理自治條例情事，惟有關土地處分

事宜均授權秘書代為決行等情云云。惟依賴員 101

年 8 月 8 日台灣澎湖地方法院檢察署（下稱澎湖地

檢署）偵訊筆錄稱：「……我就在今（101）年 5

月 9 日經鄉長同意後，就將該土地管理自治條例公

布實施。」顯見第二版土地管理自治條例亦經葉○

○同意後始予公告實施，葉員稱有關土地處分事宜

均授權辦理乙節亦不可採。 

(九)綜上所述，望安鄉公所訂定「澎湖縣望安鄉鄉有財

產非本縣轄區內土地管理自治條例」，部分條文違

反都市計畫法、澎湖縣縣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及內

政部函釋，澎湖縣政府不准備查，鄉公所竟仍逕予

發布實施，且不再報縣府備查，並憑以標售鄉有土

地，核有嚴重違失。 

二、望安鄉公所冒然成立望安鄉公所財產審議委員會，委

員會規模不當，再偽造會議紀錄，偽稱委員會已作成

標售土地之決議，辦法未公告、成員尚未聘定，卻即

已強行要求成員召開會議，核有明顯違失。 

(一)查望安鄉公所秘書賴○○介紹友人蔡○○於 101 年

5 月 1 日到該公所任職後，賴員即指示渠於 5 月 11

日，依 5 月 9 日公告之「第二版土地管理自治條例

」第 5 條規定，簽辦「澎湖縣望安鄉鄉有財產審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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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員會設置要點（草案，下稱財產審議委員會設置

要點）暨召開澎湖縣望安鄉鄉有財產審議委員會（

下稱財產審議委員會）第一次會議」事宜。由賴○

○指定望安鄉民代表會主席謝○○、財經課課長蘇

○○、行政課課長趙○○、望安鄉公所主計詹○○

等 4 人擔任財產審議委員會委員，由秘書賴○○自

任主任委員，以利審議土地標售事宜。惟查現（102

年 4 月）設有財產審議委員會之地方政府計有 11

縣市
3
，成員在 7 至 17 人之間，望安鄉公所財產審

議委員會僅有委員 5 人，明顯偏低。且前揭問題於

籌備會中，主計詹○○即質疑人數過少，要求增加

席次，惟賴○○未採納該意見，逕以草案人數公告

實施，核有明顯不當。 

(二)次查賴○○於 5 月 23 日召集前揭指定委員 4 人、蔡

○○及薛○○等共 7 人，由渠擔任主席，召開第一

次財產審議委員會議，再由望安鄉民代表會主席謝

○○於會上以臨時動議方式，提議處理鄉代會已審

議通過之讓售及標售土地案，雖未經該次會議人員

實質討論表決通過，仍作成已決議通過本土地標售

案之虛偽會議紀錄等情，業經澎湖地檢署於 101 年

8 月 16 日勘驗該次會議影音光碟證實。另詢據蘇○

○、詹○○二人均稱 5 月 23 日並未討論、未表決本

1,026 筆土地標售案，足見賴○○於本院約詢時稱

：「有討論，也有共識。」，均屬虛偽陳訴，悉不

可採。 

(三)末查前揭財產審議委員會設置要點，係由蔡○○上

簽，由賴○○取得葉○○同意後，遲至 101 年 5 月

29 日始以該所望經字第 1010003327 號函公告實施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
 高雄市政府、基隆市政府、嘉義市政府、宜蘭縣政府、新竹縣政府、彰化縣政府、屏東縣

政府、台東縣政府、花蓮縣政府、金門縣政府及台北市政府。資料來源：法源資料庫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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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惟葉○○及賴○○在無法源依據下，於 5 月 11

日即發函強行要求蘇○○等人配合召開尚未成立之

財產審議委員會，違失情節明確。 

(四)綜上所述，望安鄉公所冒然成立望安鄉公所財產審

議委員會，委員會規模不當，再偽造會議紀錄，謂

委員會已作成標售土地之決議，辦法未公告、成員

尚未聘定，卻即已強行要求成員召開會議，核有明

顯違失。 

三、望安鄉公所標售土地，有一次超過千筆土地、標案底

價及履約保證金均偏低、得標與否之判斷標準異於常

情，再加上公告內容不足，隱匿關鍵資訊，所提供之

部分資訊卻不相關、底價可預測等作法，涉有配合本

案土地炒作業者得採行特定投標策略，付出低成本卻

可取得鉅額利潤，並確保其得標之嫌，核均有嚴重違

失。 

(一)查望安鄉公所財產審議委員會於 101 年 6 月 21 日

召開第一次臨時會會議，以訂定本案土地標售案之

底價，嗣依據「第二版土地管理自治條例」第 11

條，「本鄉鄉有財產非本縣轄區內以外之土地，如

已做為道路使用之土地或其使用分區為道路用地

者，其處分出售之價格得參照行政院於 92 年 11 月

間同意財政部所提『中央補助直轄市及縣市政府取

得既成道路詴辦計畫』，各縣市政府辦理收購類似

道路用地之價格處分出售之，並得以標售或協議價

購方式執行，惟處分出售之價格不得低於處分當年

度公告現值之 15﹪。」之規定；復參照財政部 100

年 1 月 12 日台財稅字第 10004900020 號函核定「

99 年度個人捐贈土地列報綜合所得稅捐贈列舉扣

除金額之認定標準」，若個人土地捐贈並無確實成

本證據或因受贈、繼承取得者，其列舉扣除金額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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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公告現值之 16%計算等為依據，以本案土地 101

年公告現值之 16﹪為底價，合先敘明。 

(二)再查該公所辦理本標售土地案，案涉土地高達計

1,026 筆。本案於 6 月 25 日決標後，6 月 26 日望

安鄉公所與藍○○簽訂之土地買賣契約第參條卻

規定，買方（藍○○）得逐次分批申請辦理土地之

移轉，分批繳交土地購買價金，與一般土地標案，

得標後即應一次繳納總價金，並辦理移轉不同。 

(三)前述 1,026 筆土地之「使用區」
4
或「使用分區、使

用地類別」
5
，為道路用地或為供道路使用之土地。

惟 5 月 30 日公告之資料，僅有土地所在直轄市（

縣）位置、地段地號、地目及面積等，卻無投標者

關注重點之「使用區」或「使用分區、使用地類別

」，異於常情。依鄉公所公告之地目（如建、旱、

田、道）觀之，地目為「道」者占 1,026 筆之 549

筆（占 53.51%），與地目為「建」者 186 筆(占 18.13%)

、「田」者 187 筆(占 18.23%)、「旱」52 筆(占 5.07%)

及其他 52 筆（占 5.07﹪）等合計相當，似非全部

均屬公共設施用地。 

(四)次查本案土地投標須知第九點（三）所規定之決標

方式為：「……4.數筆土地合併標售時，投標人對

各筆土地之投標金額，均應達各該筆土地之標售底

價，如投標人之總投標金額高於其他投標人，且達

於標售總底價，但部分土地之投標金額未達標售底

價者，視同無效標……」等情，其判斷是否得標之

作法異於一般標售案，以投標總價最高者得標之判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4
 都市計畫法第 32 條規定：「都市計畫得劃定住宅、商業、工業等使用區，並得視實際情況，

劃定其他使用區域或特定專用區。前項各使用區，得視實際需要，再予劃分，分別予以不同

程度之使用管制。」  
5
 依非都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規定，非都市土地係得劃定 10 種使用分區，並編定 18 種使用

地類別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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斷標準。 

(五)再查望安鄉公所 5 月 30 日公告本土地標售案時，並

未公告案關各筆土地之底價及總底價，且遲至 6 月

21 日始訂定各筆土地底價及總底價，各筆土地之底

價一律為其 101 年公告現值之 16﹪，非案涉土地炒

作業者無從得知。 

(六)又查一般標案履約保證金雖以不逾契約金額之 10

﹪為原則 6
，惟本案總底價達 22 億餘元，公告之履約

保證金僅 2,000 萬元，未達前揭底價之 1﹪，與總

底價相較，明顯偏低，乖離常情。 

(七)另分析藍○○對 1,026 筆土地之投標策略，各筆土

地投標金額與公告現值之比例，分為高標價 (約

163%)與低標價(約 16.3%)二類：低價值土地適用高

標價策略，高價值土地則適用低標價策略，二者併

用，以創造總投標價達到公告現值總價 53%之假象

，並提高其得標之機率。且林○○交付許○○，要

求望安鄉公所向望安鄉代表會第 19屆第 3次定期大

會(100 年 10 月 27 日至 11 月 12 日)提案處分之 2

批土地(合計 293 筆)，除第 1 批(107 筆)1 筆土地(

編號 29)未納入 1,026 筆土地外，其餘 292 筆均在

藍○○以低標價取得之 683 筆土地中。 

(八)藍某得標後，即自 1,026 筆土地中選取位於新北市

及台中市之 48 筆土地，於 101 年 7 月 3 日、10 日

分別匯款 1 億餘元及 47 萬餘元，要求望安鄉鄉公所

移轉所有權後，旋自 7 月 17 日起陸續與傅○○簽約

欲移轉 48 筆土地內之 36 筆。顯見本案得標者係先

就欲取得之土地設定低投標價，以降低土地取得成

本。復於取得土地後即速行轉賣，達到在短期內獲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6押標金保證金暨其他擔保作業辦法第 15 條。  



 10 

得最高暴利之目的。 

(九)綜上所述，望安鄉公所標售土地，有一次超過千筆

土地、標案底價及履約保證金均偏低、得標與否之

判斷標準異於常情、再加上公告內容不足，隱匿關

鍵資訊，所提供之部分資訊卻不相關、底價可預測

等作法，涉有配合本案土地炒作業者得採行特定投

標策略，付出低成本卻可取得鉅額利潤，並確保其

能得標之嫌，核均有嚴重違失。 

四、望安鄉公所出售土地標案，公告投標須知內容屬契約

重要文件，惟決標後簽訂之土地買賣契約內容竟與投

標須知履約之規定不同，違失情節重大。 

(一)查鄉長葉○○及秘書賴○○為進行本案土地標售，

於 101 年 5 月 29 日 15 時 35 分由”薛○” ○○○○

○○○○@gmail.com 電子郵件信箱
7
，傳送本標售

案之內簽及公告稿件予蔡○○及蘇○○，蔡員旋於

16 時 10 分簽辦，蘇○○於 16 時 17 分會章，賴員

嗣於 18 時以葉○○甲章決行後，在葉○○同意下於

5 月 30 日公告本 1,026 筆土地標售案。 

(二)再查望安鄉公所於 101 年 5 月 30 日以望經字

1010003443 號公告本標售案，土地投標須知第十二

點規定：「得標人或次得標人得標後應履行之義務

及繳納之價款，應於得標後七日內依規定訂定買賣

契約、履約及負依約繳清（納）價款之責任……」

。惟查本案於 6 月 25 日開標後，由藍○○以 73 億

餘元得標，次（26）日望安鄉公所與藍某簽訂之土

地買賣契約第參條繳款方式內容為：「一、按乙方

（藍○○）得逐次分批申請辦理土地之移轉……同

時就該批次申請過戶土地購買總價金先行繳交百分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7
 為賴○○使用之電子郵件信箱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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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三十價款……三、……一年內乙方須負責完成本

買賣契書之所有土地價金繳付及土地移轉作為……

」，明顯與 5 月 30 日公告之投標須知不同。詢據賴

○○稱：「與財經課有充分討論。」惟前財經課長

蘇○○於本院約詢時稱：「……在調查站才看到部

分。在公所期間都沒有看過須知和契約內容。……

」復據賴○○101 年 8 月 8 日澎湖地檢署偵訊筆錄

所載，買賣契約書係於開標前 1、2 禮拜，由渠指導

蔡○○擬定，並未正式核定等，足證蘇○○所言屬

實，亦見本案契約書履約內容與投標須知之重大差

異，亦為賴○○主導，以配合土地炒作集團獲取不

法利益，賴員舞弊瀆職事證明確。 

(三)綜上所述，望安鄉公所出售土地標案，公告投標須

知內容屬契約重要文件，惟決標後簽訂之土地買賣

契約內容竟與投標須知履約規定不同，違失情節重

大。 

五、望安鄉公所無視內政部及縣府多次要求停止標售土

地之函令，執意標售土地，核有重大違失。 

(一)依地方制度法第 30 條第 1 項規定：「自治條例與

憲法、法律或基於法律授權之法規或上級自治團體

自治條例牴觸者，無效。」澎湖縣縣有財產管理自

治條例第 77 條第 2 項規定：「鄉(市)有土地之處

分、設定負擔或為超過十年期間之租賃，應由鄉(市)

公所送經鄉(市)民代表會審議同意後，報本府核

准。」內政部 80 年 2 月 6 日（80）台內地字第 898335

號函釋規定：「按都市計畫法第五十二條規定，都

市計畫範圍內，……公有土地必須配合當地計畫予

以處理，其為公共設施用地者，由當地直轄市、縣

(市)政府或鄉、鎮、縣轄市公所於興修公共設施

時，依法辦理撥用……公共設施保留地不宜依土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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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第二十五條規定之程序出售。」。 

(二)查「第二版土地管理自治條例」第 17 條有關該鄉

非澎湖縣轄區內土地之處分規定，明顯牴觸於澎湖

縣縣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77 條第 2 項規定，依

地方制度法第 30 條第 1 項屬當然無效。又本土地

標售案 1,026 筆土地中，大多數為公共設施用地或

公共設施保留地，依前揭內政部（80）台內地字第

898335 號函釋規定，不能辦理出售甚明。 

(三)次查本土地標售案公告後，典○國際法律事務所受

案外人委託，認為本標售案內土地多數為公共設施

用地，依都市計畫法第 52 條及內政部 80 年 2 月 6

日（80）台內地字第 898335 號函釋規定，只能撥

用，無法出售，望安鄉公所辦理本標售案涉有觸法

等情，爰以該事務所 101 年 6 月 11 日（101）典○

徐字第 061101 號函內政部營建署、澎湖縣政府、

望安鄉公所及澎湖地檢署。案經內政部認為望安鄉

公所公告標售土地，屬公共用地部分，應依都市計

畫法第 52 條及行政院 69 年 6 月 25 日台 69 內字第

7172 號函准該部 69 年 5 月 24 日台 69 內地字第

21876 號函會商結論辦理等，以該部 101 年 6 月 15

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1016035699 號函（下稱內政部

101 年 6 月 15 日函）澎湖縣政府，並副知望安鄉公

所及典○國際法律事務所等。 

(四)再查澎湖縣政府因收受陳情人莊某異議函後，認為

望安鄉公所 101 年 5 月 30 日望經字第 1010003443

號公告，辦理該鄉鄉有財產非該縣轄區內土地 101

年第 1 批第 l 次標售作業，依都市計畫法第 52 條

及內政部 80 年 2 月 6 日（80）台內地字第 898335

號函釋規定，案涉土地之公共設施保留地部分，應

由當地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或鄉、鎮、縣轄市公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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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興修公共設施時，依法辦理撥用，不宜出售。且

前揭土地標售案依據「第二版土地管理自治條例」

辦理標售公共設施保留地(諸如使用分區為「都市

計畫道路用地」、「公共設施用地」、「公共設施

保留地」等)部分，仍應受上位法規範，不得牴觸。

準此，該鄉鄉有非該縣轄區內之公共設施保留地部

分，應由當地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或鄉、鎮、縣轄

市公所於興修公共設施時，依法辦理撥用，不宜出

售；澎湖縣縣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77 條第 2 項

規定：「鄉(市)有土地之處分、設定負擔或為超過

十年期間之租賃，應由鄉(市)公所送經鄉(市)民代

表會審議同意後，報本府核准。」依上開規定，本

件處分案尚未依法完備相關處分程序等，嗣以該府

101 年 6 月 19 日府財產字第 1010704222 號函（下

稱縣府 1010704222 號函）指示該公所停止執行標

售作業；同日另以該府財產字第 1010704365 號函

（下稱縣府 1010704365 號函）復典○國際法律事

務所，該府業以縣府 1010704222 號函指示望安鄉

公所停止執行標售等情，並副知望安鄉公所。 

(五)惟查望安鄉公所收到前揭典○國際法律事務所 101

年 6 月 11 日（101）典○徐字第 061101 號函，全

不加處理，遲至 101 年 7 月 26 日始以望經字第

1010004891 號函復該事務所。該公所收到內政部

101 年 6 月 15 日函後，由蔡○○依程序簽經蘇○○

後，由賴○○持函向葉○○口頭報告同意後，亦不

加處理逕予併案了事。另賴○○接獲澎湖縣政府

101 年 6 月 19 日二函後，認為縣府來函內容係法律

適用疑義，指示蔡○○簽經蘇○○，再由賴員持函

報告葉○○後，經葉員同意後，以該所 101 年 6 月

21 日望經字第 1010003968 號函復澎湖縣政府，然



 14 

未依前揭縣府二函指示停止本土地標售案。 

(六)綜上所述，望安鄉公所無視內政部及縣府多次要求

停止標售土地之函令，執意標售土地，核有重大違

失。 

六、望安鄉公所簽辦本標售土地案時，為規避主計及政風

人員之監督，於公文辦理過程中，蓄意不會簽前揭人

員，嗣後再補列會辦字句，要求承辦人員配合，核有

違失。 

(一)查前揭蔡○○101 年 5 月 29 日之標售土地簽內容，

賴員雖於同日 18 時以葉○○甲章決行，惟政風人

員遲至 5 月 31 日 0845 時始會章，主計則未見會章

。案經詢據該公所主計詹○○稱：「該份公文未見

過」。另據蘇○○101 年 10 月 8 日澎湖地檢署偵訊

筆錄亦稱：「有關土地出售的公文簽呈詹○○都拒

絕蓋章，薛○○原本也都拒絕蓋章，但由於本標售

案必須上網公告，薛○○是鄉公所的資訊管理人，

只有他有權處理網頁登錄，他才會在這 1 份簽呈蓋

章
8
……」等語。均足證賴、葉二人為免違法行為遭

舉發，蓄意於會辦公文時，略過負責監督責任之主

計及政風人員，待決行後，再補列「敬會主計、政

風」字句，並要求政風人員配合渠等作為。 

(二)綜上所述，望安鄉公所簽辦本標售土地案時，為規

避主計及政風人員之監督，於公文辦理過程中，蓄

意不會簽前揭人員，嗣後再補列會辦字句，要求承

辦人員配合，核有違失。 

七、望安鄉公所違法完成土地標售後，內政部再明文禁止

土地之移轉，惟該公所仍置之不理，違失情節重大。 

(一)查本案一次標售分別位於台北市、新北市、桃園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8
 嗣於 5 月 31 日 08 時 45 分會章。  



 15 

市、台中市及高雄市計 1,026 筆
9
土地清單，原係於

100年 12月間由土地業者林○○提供前秘書歐○○

後，歐員攜該批土地清單資料面見葉○○，經葉員

同意後，提交望安鄉民代表會第 19 屆第 8 次臨時

會（100 年 12 月 28 日至 30 日）審議通過，合先敘

明。 

(二)另依林○○101 年 11 月 5 日澎湖地檢署偵訊筆錄，

渠於鄉代會第 3 次定期大會期間（100 年 10 月 27

日至 11 月 12 日），曾與葉○○一起參加望安鄉公

所及代表會之餐會，並與葉○○等人共坐主桌等

情，顯示林○○與葉○○於歐○○提送鄉代會審議

1,026 筆土地處分案前，早已達成土地處分之默契。 

(三)次查本土地標售案，依望安鄉公所 5 月 30 日公告

時程，計有王○○、陳○○、藍○○、洪○○及梁

○○等 5 人領標，惟僅陳○○、藍○○及王○○等

三人參與投標，嗣於 6 月 25 日開標由藍○○以 73

億 1,893 萬餘元得標。惟查參與投標三人中之陳○

○係林○○覓得之人頭，其領標金及投標保證金均

由林某提供。本案嗣於開標次（26）日由賴○○與

蔡○○在秘書辦公室與藍某代理人簽訂土地買賣

契約。藍某於 101 年 7 月 3 日匯款 1 億 1,999 萬餘

元後，即由蔡○○於當日下午簽請辦理第一批 34

筆土地移轉，循序由蘇○○核章後，由賴○○以葉

○○甲章決行，並函相關土地轄管機關辦理移轉事

宜。 

(四)嗣因台北市政府認為望安鄉公所於 5 月 30 日公告

標售該市士林區天母段三小段 55 地號等 318 筆該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9
 其中包含林廣達於望安鄉代表會第19屆第3次定期大會(100年10月27日至11月12日)前，提供

107筆及186筆(合計293筆)土地資料給歐○○，經歐員取得葉○○同意後，送鄉代會審議

通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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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境內公共設施用地，涉有違反都市計畫法第第 52

條規定等情，以該市 101 年 6 月 29 日府授都綜字

第 10134163400 號函報內政部核示。案經內政部認

為：「……都市計畫法第 52 條規定，公有土地必

須配合當地都市計畫予以處理，其為公共設施用地

者，由當地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或鄉、鎮、縣轄市

公所於興修公共設施時，依法辨理撥用。……望安

鄉公所公告標售土地，該部業以 101 年 6 月 15 日

內授中辦地字第 1016035699 號函請澎湖縣政府依

上開規定辦理。」等，嗣以該部 101 年 7 月 9 日內

授營都字第 1010241731 號函復台北市政府，並副

知望安鄉公所。前揭內政部 101 年 7 月 9 日函，於

同日由望安鄉公所收文
10
，惟賴○○及葉○○仍延

壓不予處理。次（10）日蔡○○續簽辦藍○○申辦

之第二批 14 筆土地移轉作業，循序由蘇○○會章，

再由賴○○以葉○○甲章決行過戶予藍某。前情詢

據賴員稱：「我不知道，應該是承辦人沒上簽。」

云云。惟查望安鄉公所於 7 月 9 日收到前揭內政部

101 年 7 月 9 日函，蔡○○遲至 7 月 11 日始於文上

簽註以稿代簽，嗣再以該所年 7 月 12 日望經字第

1010004444 號函及望安鄉公所 101 年 7 月 17 日望

經字第 1010004626 號函復內政部託詞狡辯拒不從

命，此有相關函文在卷可稽，賴員所言亦不可採。 

(五)末查因賴○○及葉○○拒不依內政部前揭函令，陸

續辦理移轉 48 筆土地予藍某，藍某於取得土地所有

權後，嗣再於同年 7 月 17 日及 25 日與林○○前妻

傅○○訂定買賣契約，以 l 億 2,400 萬元移轉 32

筆土地予傅女。傅女取得前開 32 筆土地後，旋於 7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0

 收文章已載有「望經字第 4444 號」等文字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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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 30 日與 8 月 20 日分別與御○資產管理股份有限

公司簽訂買賣契約，欲分別以 2 億 7,832 萬元出售

8 筆土地及 6,043 萬元出售另 5 筆土地。惟因賴○

○及葉○○拒不依內政部前揭函示，停止本案土地

移轉，爰該部於 101 年 8 月 9 日緊急電話通知本案

系爭土地所在地台北市等 5 市、縣地政單位列管望

安鄉有土地申請移轉案件
1112

，避免本案損害再行擴

大。藍○○因案涉土地已無法再辦移轉，嗣於 101

年 8月 13日要求停止執行渠與望安鄉公所間之土地

買賣契約。 

(六)綜上所述，望安鄉公所違法完成土地標售後，內政

部再明文禁止土地之移轉，惟該公所仍置之不理，

違失情節重大。 

八、望安鄉公所為規避審計機關查核前受贈土地之管理

情形，自 95 年起，屢次托詞拒絕提供完整資料，未

依法為詳實之答復或提供資料，核有違失。 

(一)依審計法第 14 條第 1 項規定：「審計人員為行使

職權，向各機關查閱簿籍、憑證或其他文件……各

該主管人員不得隱匿或拒絕；遇有疑問，或需要有

關資料，並應為詳實之答復或提供之。」 

(二)查前台南市審計室及澎湖縣審計室自 95 年 9 月迄

101 年 9 月間歷時達 6 年，持續查核望安鄉公所管

理前受贈土地情形，不斷要求該公所儘速釐清經管

土地明細等問題。惟該公所屢以承辦人移交不清、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1
 嗣內政部再以101年8月16日台內營字第1010271874號函澎湖縣政府，指出本處分案縱依自治

條例由鄉民代表會審議同意，並經澎湖縣政府核准亦為無效。請該府本於該鄉有土地核准處分

及及上級機關權責即為過法之處置，避免公有公共設施用地不當移轉為私人所有；暨 101年8月

17日內授中辦地字第1016651388號函要求澎湖縣政府儘速函知本案土地所在地地政機關，避免

公有公共設施用地不當移轉為私人所有。 
12
 澎湖縣政府於 101 年 8 月 31 日分別以府財產字第 10100497491 號函望安鄉公所「第二版土

地管理自治條例」，核有牴觸法律、縣規章等依法應屬無效；暨以府財產字第 10100497492

號函望安鄉公所本土地處分案，違反都市計畫法第 52 條等規定，應予撤銷，並副知台北市政

府、新北市政府、桃園縣政府、台中市政府及高雄市政府轉知轄管地政機關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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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力及經費欠缺等為由，拒不提供完整土地資料，

迄 101 年底均未依審計機關查核意見辦理完竣。 

(三)次查該公所前於 99 年 2 月間提供審計機關受贈土

地資料時稱，截至 98 年 12 月底止受贈土地計有

9,926筆、面積 221.8625147公頃、價值 175億 1,429

萬餘元等。惟經澎湖縣審計室 100 年 9 月函請台北

市、新北市、桃園縣、台中市、台南市及高雄市等

六市縣提供地政及地價稅等電子檔，與該公所 99

年度 2 月提供之 98 年度受贈土地電子資料檔相互

比對結果，發現公所受贈土地所列地段地號，在前

台南市審計室所調得之地政資料中，有未登記等情

事，嗣於 100 年 12 月 1 日再要求望安鄉公所查明

。 

(四)惟查該公所亦未查明函復，僅以承辦員高○○自

100 年 11 月 2 日離所後未返公所，未辦理業務交接

事宜、高員自知在業務處理期間因長期懈怠瀆職，

確有嚴重違失，疑似畏罪迄未返所；高員辦理該項

業務期間認定其直屬業務主管為前任秘書歐某，上

揭人員私自僭越財經課長及鄉長等主管之權責，又

未服從財經課長之指揮督導，常有隠匿公文或欺瞞

之嫌疑；該所已於 101 年 1 月 2 日將前任秘書歐某

，降調為民政課員。復以 101 年 8 月 22 日已提報

該所考績暨甄審委員會決議：高○○已經鄉長核准

辭職以示懲處等內容，函復澎湖縣審計室了事。 

(五)綜上所述，望安鄉公所為規避審計機關查核前受贈

土地之管理情形，自 95 年起，屢次托詞拒絕提供

完整資料，未依法為詳實之答復或提供資料，核有

違失。 

 

綜上所述，澎湖縣望安鄉公所配合特定土地炒作業者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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訂定「澎湖縣望安鄉鄉有財產非本縣轄區內土地管理自

治條例」，明知該條例違背上位法規範，仍逕將該條例

發布實施，亦不再報縣府備查、冒然成立該公所財產審

議委員會，並偽稱已作成土地標售之會議決議、投標須

知之履約規定與其後配合土地炒作業者簽訂之買賣契約

書內容不同、訂定之決標及付款方式異於常規、無視內

政部及澎湖縣政府多次要求停止辦理土地標售及移轉，

仍執意為之、簽辦本標售土地案時，蓄意規避主計及政

風人員之監督暨為規避審計機關查核前受贈土地之管理

情形，托詞拒絕提供完整資料，核均有違失，爰依監察

法第 24 條提案糾正，移送行政院轉飭所屬確實檢討改善

見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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